
西昌学院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

校外实习安全责任书

为提高学生在实践过程中的自我维权意识和安全防范意识，确保学生人身和财产安全，加强学生校外实习期间的管理，切实保障学生的人身、财产安全，经双方协商，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与实习学生达成一致并签订责任书如下：

1、 自觉遵守国家法律、学校纪律和生产实践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。

二、学院安排老师为学生的实习指导教师，负责学生的校外实习指导与安全教育；按照任课教师安排，学生不得迟到早退。

三、学生在校外实习期间，应听从生产实习单位领导和指导老师的指导，服从管理；严格执行实习单位的劳动纪律和所在岗位的操作规程，注意人身和财物安全，防止各种事故的发生。

四、学生在校外实习过程中，严禁下江、河、湖泊、水塘等游泳，严禁酗酒；注意交通安全，严禁乘坐无保险的私人营运车辆，严禁无证驾驶或驾驶无牌无证车辆。

五、学生要高度重视实习过程中的各项安全，在公共场所，要遵守社会公德和公共秩序，增强安全防范意识，提高自我保护能力；要掌握必要的防盗、防抢、防骗等安全知识，不得参与、传销等非法活动。
六、学生实习期间必须服从实践单位和指导老师的指挥。

七、学生实习中因个人行为所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由本人承担。

本责任书一式两份，院上和学生各执一份，并由学生本人告知家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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